
 

- 1 - 
 

 

 

 

苏 州 城 市 学 院 
 

 

苏城院教〔2022〕3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城市学院“微专业项目” 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苏州城市学院“微专业项目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业经 2022

年第 1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苏州城市学院      

2022年 7月 11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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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城市学院“微专业项目” 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苏州城市学院开展“微专业项目”旨在为学有余力

的本科生提供了解国家战略与地方主导产业及其发展新趋势、满

足区域新兴产业链、创新链需求的跨专业学习机会，为培养应用

型、复合型、创新型人才提供新路径。 

第二条 微专业是指聚焦某一主题所设置的一组序列化课

程和相关实践教学活动，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，能够对某一（交

叉）学科领域或某一特定职业岗位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，或

具备某一类核心素养或行业从业能力。 

第三条 鼓励采用跨专业、跨院（系）、跨院校师资合作，鼓

励与地方政府、与优势行业企业合作等方式建设微专业。 

第四条 微专业的名称可使用专业目录中的名称，也可自行

设计。微专业主题主要包括以下类型： 

（一）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、学生有广泛的跨专业学习

需求； 

（二）正在或未来向各行业领域渗透的新兴技术； 

（三）培养学生某一方面的核心素养或能力； 

（四）体现学校学科或专业发展品牌和特色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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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围绕学校产业学院、行业学院规划方向。 

第五条 微专业的学习周期为一学年，本科生从大学二年级

开始可以申请，在校期间可以选择多个微专业学习。每个微专业

项目的实施方案须包括微专业的培养目标、师资队伍、教学计划

（包括实践教学活动）、学时安排和修读要求、招生报名条件、学

生遴选方案等。微专业的教学计划一般包含 4-5 门课，不少于 10

学分，均为必修课程，其中实践课程不少于 2门。课程设置需具

有应用性、交叉性和特色化。 

第六条 学生被录取后按学期进行选课确认，选课后不能退

课；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不安排补考和重修。 

第七条 微专业的课程采用线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，

其中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不少于 1门。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，课

程成绩在学校教务系统按实记载。 

第八条 教务处负责“微专业项目”组织运行，各微专业项

目实施方案由项目及所在院（系）制订。每年学校按照项目管理

的方式组织微专业项目的申报、评审、立项、发布项目实施方案

等工作，定期评估微专业的建设成效。每个微专业项目设立 5万

元专项经费用于师资培养、课程建设等教学相关工作。 

第九条 学生完成微专业课程学习，成绩合格，可获得“课

程修读证明”（学生本人在教务系统自主打印）。学生可凭“微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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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课程修读证明”，申请认定非本专业选修课。 

第十条 学生修完微专业实施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，成绩合

格，可申请“苏州城市学院微专业修读证明”，经各微专业项目所

在院（系）组织初审，教务处审核通过后统一发放。 

第十一条 微专业课程学分收费标准按照《苏州城市学院学

分制收费管理办法》苏城院财[2021]1号执行，收费标准为 100 

元/学分，按学生实际选课学分计。 

第十二条 微专业项目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完成后，优

先纳入校级一流课程培育项目，视培育情况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一

流课程。 

第十三条 微专业项目因故无法继续实施的，相关院（系）

可向教务处提出停办申请，但须妥善安排在读学生的修读需求。 

第十四条 本实施方案从 2022 年 9 月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

责解释。 

 
 

苏州城市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8日印发 


